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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涉及個人資料的公共檔案的保存期的意見 

 

根據《個人資料保護法》第5條第1款(五)項規定：“個人資料應僅在為實現

收集或之後處理資料的目的所需期間內，以可認別資料當事人身份的方式被保

存。”上述的規定明確指出負責處理個人資料的實體有義務根據其處理個人資料

的目的，訂定確切的資料保存期限。一般認為，保存期後應將有關個人資料銷毀。

而根據第8/2005號法律（《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3條規定，負責處理個人資料

實體須就個人資料的保存時間作出申報。 

但另一方面，第73/89/M號法令亦規範了澳門地區現行的檔案制度的一般基

礎，關於由公共機關制作或保存的文件，受上述法令所規範（見該法令第1、2
及第5條規定）。而公共檔案之保存期則可分為臨時保存及長期保存，臨時保存

的公共檔案由所屬的公共部門作最起碼期間的保存，並於保存期告滿後，或完成

法定複製後，予以銷毀。而長期保存的文件則不得銷毀，該等長期保存的文件可

保存在公共部門內，或以永久檔案的名義由歷史檔案室依職權收藏（見第73/89/M
號法令第8條至第10條規定）。且根據該法令12條及20條規定，文件的甄選標準、

保存期及最終用途透過行政長官批示確定，當未公佈有關的批示時，制定文件的

機關或機構不得銷毀文件。換言之，是否屬臨時或永久保存公共檔案，由根據上

述法令第12條規定而頒佈的批示確定。在未有相關法律文件的情況下，有關的公

共部門便無法確定哪些公共文件可予以銷毀，出現了公共檔案無法銷毀的情況。 

由於現時只有為數不多的公共檔案通過規範性文件對其保存期作出規定，令

公共部門在申報涉及個人資料的檔案的保存期及其後的處理工作出現困難。為

此，本辦公室就涉及個人資料的公共檔案的保存期制定本意見。 

 

一． 關於公共檔案和個人資料的關係 

  根據《個人資料保護法》第4條第1款（一）項的規定，個人資料是“與某個

身份已確定或身份可確定的自然人（“資料當事人”）有關的任何資訊，包括聲音

和影像，不管其性質如何以及是否擁有載體。” 

  根據《個人資料保護法》第3條第1款的規定，《個人資料保護法》所規範的

個人資料，是指全部或部份以自動化方式進行處理，或者以非自動化方式處理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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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於或將存於人手操作的資料庫內的個人資料，因此，可以肯定在公共部門內保

存及處理的個人資料，必然存在於一個或多個以自動化方式進行處理的資料庫或

人手操作的資料庫內，因而必然存在於公共檔案中。 

一般而言，公共檔案可分為三大類： 

A. 明顯不涉及個人資料的檔案，如部門的耐用品清冊紀錄；這類檔案的特

徵是檔案的主體及內容均不涉及自然人。 

B. 明顯涉及個人資料的檔案，如部門的員工個人檔案、供應商檔案等；這

類檔案的特徵是檔案的主體為自然人，或描述主體的其中一些主要內容

涉及自然人。 

C. 有可能涉及個人資料的檔案，如部門的建議書及報告書檔案等；這類檔

案的特徵是檔案的主體不是自然人，但其內容可能涉及自然人。 

  本辦公室認為，上述B及C類的檔案，均應按個人資料看待，訂定保存期。

以下需要討論的，就是此兩類檔案的保存。 

 

二． 關於保存期後對個人資料的處理方式 

  根據《個人資料保護法》第4條第1款（三）項的規定，個人資料的處理是可

以分為三個層次，包括： 

A. 收集、登記、編排、保存、改編或修改、復原、查詢、使用， 

B. 以傳送、傳播或其他透過比較或互聯的方式向他人通告， 

C. 資料的封存、刪除或者銷毀。 

  因此，本辦公室認為，在資料的保存期過後，雖一般認為應將有關個人資料

銷毀，但法律上可作出的合法處理方式為封存（例如暫沒有條件刪除或者銷毀）、

刪除（例如刪除電腦系統內的紀錄）或者銷毀（例如以碎紙機銷毀紙本文件）。

即，當具有合法及正當理由時，“封存”是一種保存期後的合法處理方式。 

  “封存”的具體方式很多，例如：將紙本文件裝箱、加封及放在指定的地方保

存，對電子檔案進行刪除及將其保留備份儲存在獨立的載體。從個人資料的處理

角度，必須對封存的檔案進行適當的保護和管理，並確保其不再用於已經不存在

的原用途（特別情況及經適當授權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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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73/89/M號法令對公共檔案的保存期的規定 

第73/89/M號法令第4條第2款將公共檔案按其用途（目的）分了三類： 

A. 常用或行政檔案，目的是為了處理日常工作（其具體目的應視具體檔案

而定）； 

B. 備用檔案，目的是為了管理的潛在利益； 

C. 永久或歷史檔案，目的是為歷史價值而保存。 

必須強調的是，在這裡以用途（目的）對檔案進行分類的方式，和個人資料

處理中以用途（目的）對個人資料及其處理進行分類的方式，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亦因而使兩個法律文件不會出現矛盾之處。公共部門對某一類檔案就其目的而設

定的保存期，如該類檔案涉及個人資料，亦會同時成為該等個人資料為該等目的

進行保存及相關處理的保存期。 

根據第73/89/M號法令第7條至第10條規定，對於公共檔案，公共部門須對之

予以保存或銷毀作出甄選，並對有關資料屬臨時保存或長期保存檔案作出分類，

長期保存的公共檔案不存在銷毀問題，而臨時保存的公共檔案，於保存期告滿或

完成法定複制後，概予銷毀。這裡的保存是和銷毀相對的。其對應的保存期是指

包括“處理日常工作”，“為了管理的潛在利益”，以及“為歷史價值而保存”三項目

的在內的整體目的。這個包括保留歷史記錄的目的在法令的前言中作出了清楚的

表述：“本法令目的是在考慮到文件的價值和臨時用途以及現有的整理場地下，

在某段時間內將文件系統化，同時建立歷史檔案財產，作為事實的備忘，並成為

文化遺產的一部份。”因此，至少在邏輯意義上，只有不具有“為歷史價值而保存”
的資料才可以最終銷毀。對比兩個法律文件，有兩個應注意的地方： 

1. 在《個人資料保護法》及其相關範疇的角度，為了“處理日常工作”以及“為了

管理的潛在利益”而保存的資料，在該等目的不再存在後作出的《個人資料保

護法》內所指的封存，可以是基於“為歷史價值而保存”而作出的第73/89/M號

法令所指的保存。 

2. 在《個人資料保護法》及其相關範疇的角度，因“法定複制”而複制的個人資

料，即使其原件已經根據第73/89/M號法令銷毀，也是個人資料。該等資料也

存在訂定保存期的問題。這和第73/89/M號法令第8條第2款所指的“倘文件被

複製，訂予正本之保存期對複本亦適用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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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以歷史紀錄之目的而保存個人資料的正當性 

  有意見認為，如個人資料需在“處理日常工作”的原收集目的完結後，基於“其
他目的”，乃至基於“歷史”目的而保存，存在正當性問題，涉及根據《個人資料

保護法》第5條第2款及第22條第1款（四）項向本辦公室申請許可的問題。 

一般而言，這個觀點是正確的。但涉及公共部門處理載於公共檔案的個人資

料，則有其他的特別考慮。 

《個人資料保護法》第5條第1款（五）項中提到的個人資料的處理目的有兩

項，一是“收集的目的”，二是“之後處理資料的目的”。公共部門的“為了管理的

潛在利益”以及“為歷史價值而保存”兩項目的而保存涉及個人資料的檔案，是基

於“之後處理資料的目的”而作出，其正當性條件是《個人資料保護法》第6條（二）

項所指的履行第73/89/M號法令規定的保存檔案的義務［涉及特別類別的資料時

由第7條第2款（一）項及第8條第2款補充］。 

《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2條第1款（四）項中提到的“收集資料的目的”是指“收
集時已經特定（訂定、確定）了的目的”。所有公共部門收集的資料，只要是將

組成公共檔案的一部份，即在收集時已經確定了有履行第73/89/M號法令規定的

保存檔案的義務的目的。因此，公共部門履行該義務，並不屬於在與收集資料的

目的不同的情況下處理個人資料，沒有需要再向本辦公室申請任何的許可。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的情況是特指“公共部門處理載於公共檔案的個人資料”
及為了履行第73/89/M號法令規定的保存檔案的義務的情況，不能簡單推廣至其

他情況。 

 

五． 關於資料當事人的權利 

有關資訊權方面，本辦公室認為，當公共部門向當事人收集資料時，在一般

的社會慣例層面，只要當事人知道負責實體是公共部門，當事人就已經知道，甚

至是期望，其個人資料會成為公共檔案的內容及受法律相關規定的制約。因此，

基於“當事人已經知悉”，無須強制公共部門提供“公共檔案保存”的目的資訊。有

關反對權方面，只要有關個人資料成為了公共檔案的一部份，基於第73/89/M號

法令的規定，根據《個人資料保護法》第12條第1款，當事人也沒有權利反對有

關“公共檔案保存”的處理；然而，特別的情況下，當事人仍然有權反對就某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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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目的處理其個人資料，在這種情況下公共部門可視情況適當封存相關個人資

料。例如，某位曾自薦求職者在收到部門約見的電話後主動提出放棄申請，並反

對該部門再將其資料用於招聘，部門則不應再利用該等資料聯絡他作面試，但仍

然可以“公共檔案保存”的目的作暫時封存。另外，當事人的查閱權並沒有因第

73/89/M號法令而受到限制。該法令第18條所指的查閱是指公眾的查閱而不是當

事人的查閱。各公共部門仍然需考慮為當事人行使查閱權查閱其個人資料，包括

已因沒有“處理日常工作”及“為了管理的潛在利益”的目的而封存了的檔案，作出

適當的安排。 

 

六． 關於各公共部門訂定涉及個人資料的檔案的保存期的原則 

 

（一） 關於公共檔案的分類及保存的原則 

公共部門在處理公共檔案文件時，首先須將涉及個人資料的公共檔案與不涉

及個人資料的公共檔案分類評估。如公共檔案文件涉及個人資料，除適用第

73/89/M號法令之規定外，在訂定保存期時亦須結合第8/2005號法律之相關規定

來考慮，特別是第五條第一款(五)項規定的：僅在為實現收集或之後處理資料的

目的所需期間內保存個人資料。 

結合兩個法規的精神，所有的保存期均是和“目的”相關。因此，公共部門應

根據不同的“目的”對個人資料及公共檔案進行分類，並以“根據目的訂定保存期”
作為保存的原則。 

而一般而言，“處理日常工作”和“為了管理的潛在利益”是由實現同一個或同

一系列共同目的派生出來的，前者是以常用方式實現該目的，後者是以備用方式

實現該目的，而後者相對來說包含面較廣。舉例來說，在一個員工離職後，其聯

絡地址及電話等個人資料已經即時失去行政管理中“聯絡”的常用價值，但在之後

的一段時間內，仍有該目的下的備用價值。然而，這個“為了管理的潛在利益”
的時段不可能是無限的。當這個目的也隨時間過去而失去後，唯一剩下的就只有

“為歷史價值而保存”這個目的。 

 

（二） 關於公共檔案的保存期的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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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處理日常工作”及“為了管理的潛在利益”的目的訂定保存期，或者說是

為了具體特定的工作目的訂定保存期，是公共部門能力範圍內的工作，也是其作

為負責處理個人資料的實體的法定義務。各公共部門必須就此等目的訂定相關的

保存期，該保存期同時適用於為了該目的而進行的相關的個人資料處理及公共檔

案保存。 

基於“為歷史價值而保存”而保存公共檔案，涉及於第73/89/M號法令第20條
規定之考慮。如認為缺乏足夠的理據銷毀臨時保存且含有個人資料的公共檔案，

應在以上訂定的保存期界滿後，作“封存”處理。已經“封存”的資料，原則上只是

“為歷史價值而保存”，不可用於其他目的，且應於將來訂定相關的合法保存期後

作出銷毀或永久保存的處理（包括轉交歷史檔案室收藏）。 

 

七． 關於各公共部門訂定涉及個人資料的檔案的保存期的具體操作建議 

  各公共部門以負責處理個人資料的實體的身份訂定保存期時，可參考以下具

體操作建議： 

（一）存在已經訂定的保存期的情況 

在以下的情況，目前已經訂定了保存期： 

1. 已經有法律規定訂定資料保存期 

如有專門法規就公共部門之某類檔案文件的處理已規定一確切的資料保存

期，則屬已經有法律規定訂定資料保存期，公共部門須遵從其規定處理。例如： 

- 第27/96/M號法令第34條規定，關於刑事紀錄登記表之保存期為所涉及之人

死亡一年後，須將其刑事紀錄登記表自資料庫中取出及微縮後將之銷毀；如屬宣

告推定死亡之情況，則須在資訊當事人年滿八十歲後之翌年將之銷毀。 

- 第11/2003號法律第20條規定，財產申報書自申報人死亡五年後或終止職務

十五年後，即予銷毀。 

2. 已經根據第73/89/M號法令第12條規定訂定資料保存期 

如專門法規未清楚規定公共部門對某類檔案文件之保存期，則公共檔案之保

存期受第73/89/M號法令所訂定澳門地區歷史檔案制度之一般規範所約束。根據

該法令第12條規定，涉及公共部門管理及一般性質行政活動的文件以及特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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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職責範圍內所制定文件，以行政長官批示的方式訂定保存期，可參照已經公佈

的下列規範性文件： 

- 第84/92/M號訓令對博彩監察協調局相關文件保存期的規定； 

- 第124/91/M號訓令對地圖繪製暨地籍局相關文件保存期的規定； 

- 第178/90/M號訓令對司法警察局相關文件保存期的規定； 

  在此等情況下，公共部門也須遵從其規定處理。 

 

（二）沒有已經訂定的保存期的情況 

在以上提及的兩種情況之外，保存期屬於尚未訂定，則公共部門須根據《個

人資料保護法》第5條及第73/89/M號法令規定，依據個人資料的具體處理目的訂

定有關資料的保存期。各公共部門有責任儘快制定保存期。 

 

1. 參考本辦公室之許可訂定資料的保存期 

如公共部門對某類個人資料的處理與本辦公室已發出的七份豁免許可（請參

閱第01/2007、02/2007、03/2007、01/2008、02/2008、03/2008及04/2008號許可）

所規定的資料處理的目的相符，則可參考上述許可所訂定的資料保存期。例如：

參考第01/2007號許可，基於對工作人員的報酬、給付及福利之目的處理個人資

料，最長保存期間為工作關係結束後十年。以及參考第02/2007號許可，基於對

工作人員及服務提供者的行政管理目的處理個人資料，則最長保存期間為工作關

係結束後一年。 

 

2. 參考本辦公室之指引訂定資料的保存期 

本辦公室曾發出兩份指引性的文件，包括《關於工作場所個人資料保護原則

──僱主對僱員活動監察的指引》及《使用指紋／掌形考勤設備的問題》，當中

有一些對資料保存期的指引性建議，例如“對因監察而處理資料的保存期限，一

般來說，相關資料的保存期不應超過六個月”，“不得無限期保存這些生物特徵資

料。在僱員離職後，應盡快永久刪除其用作考勤的生物特徵資料。如技術上可行，

應在其離職日立即永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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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共部門應參考此等指引訂定保存期。須強調的是，以上兩份指引是涉及

一些僱員比較重視的個人資料，各公共部門應認真處理，確保尊重當事人的權

利、自由和保障；除了一些涉及違法犯罪、紀律程序或法律訴訟的情況，在原有

的目的下（如保安、考勤等），相關特定資料雖然是組成公共檔案的一部份，但

絕對沒有作為歷史檔案而作永久“為歷史價值而保存”的必要，故各公共部門不需

要擔心會因刪除或銷毀該等特定資料而引起違反第73/89/M號法令所訂定的原

則。至於涉及違法犯罪、紀律程序或法律訴訟的情況，則已須按配合該目的之檔

案保存方式處理，不再是根據原目的之處理。因此，各公共部門可參考指引中本

辦公室提出的各項資料的保存期，保存期後即對有關個人資料作刪除或銷毀處

理；除非有強烈的理由反映出封存處理的正當性，否則不宜作封存。 

 

3. 根據部門的實際工作情況訂定保存期 

如公共部門對某類個人資料的處理的目的不同於上述本辦公室已發出的七

份豁免許可的目的，部門需根據自身的實際工作情況需要，訂定相關的保存期。 

 

在這三種情況中，各公共部門的負責人應以適當的方式（如內部批示等）公

佈已經訂定的保存期，並以內部規範的方式予以執行，確保保存期後對資料作銷

毀、刪除或有效封存處理。如涉及的個人資料處理為需向本辦公室作出登記，則

於有關的登記申請中清楚表明該保存期。 

根據第73/89/M號法令，以上由公共部門以負責處理個人資料的實體的身份

訂定的保存期，在公共檔案的保存中可能只具有內部規範的效力。本辦公室建議

各公共部門在時機成熟時，儘快推動根據第73/89/M號法令第12條規定訂定資料

保存期的工作。 

 

八． 結論 

  綜上分析，本辦公室認為： 

1. 《個人資料保護法》第5條第1款(五)項對個人資料保存期的規定和第73/89/M
號法令對澳門地區現行的檔案制度的規範沒有矛盾。各公共部門以負責處理

個人資料的實體的身份有義務按《個人資料保護法》的要求訂定保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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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訂定保存期時應優先遵從現有的法律規範及參考本辦公室的豁免許可及指

引；當沒有法律規範訂定保存期時，各公共部門應儘快以負責處理個人資料

的實體的身份訂定保存期，並在時機成熟時，儘快推動根據第73/89/M號法令

第12條規定訂定資料保存期的工作。而在該保存期後，如刪除或銷毀有關公

共檔案會引起違反第73/89/M號法令規定的考慮，可採用封存的方式處理。 

 

個人資料保護辦公室 

2009年2月 
 


